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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内容的相关性与趣味性。

（二） 新闻品牌需要尽可能地研究受众的消

费习惯和兴趣爱好，最大限度地以他们期望的

方式来讲述故事。一方面借鉴或利用更多成熟

的移动平台和社交平台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将

他们的经验整合到媒体自己的网站和 APP 中。

视频格式尤其是短视频形式以及点播音频播客

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它们已经

成为年轻人花时间在手机上，以及分享和讨论

内容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 新闻媒体报道新闻的方式需要改变。

真实、公正，多样性和兼容性是能与年轻人群

产生共鸣的新闻取向。年轻受众不希望媒体回

避鲜活丰富的故事，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动人的

故事能够激发或启发他们的行动。与此同时，

未来的新闻业需要让年轻人更多地参与到故事

和创造中来。

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不懈地关注年

轻受众的需求，更需要深刻理解其行为背后的

动机。希望本文为关注这一领域的其他同行提

供些许参考。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田忠洪

电视综艺节目对音乐的使用不外乎两种形

式，一种是作为背景音乐、插曲、主题曲的使

用，另一种是将音乐作为改编翻唱加以使用。

电视综艺节目使用音乐作为背景，也就是

通过后期剪辑将音乐插入到视频画面中，实现

影音同步。这种使用方式较为简单，涉及的权

利也比较单一，并不涉及很复杂的法律关系的

认定。在实际的操作中，节目制作方 （被授权

人） 和音乐版权人 （授权人） 对这类使用并不

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本文并不对此有过

多的涉及。

电视综艺节目中将音乐作为改编翻唱加以

使用，即节目组将音乐重新编曲、改编，邀请

歌手进行现场演唱，并将演唱过程拍摄制作成

视听节目。这是综艺节目特别是音乐类综艺节

目惯常的音乐使用方式，也是涉及音乐权利种

类较多的使用方式。在实际操作中，节目制作

方和音乐版权人也有不同的理解且分歧点颇多。

本文将紧贴实务，分析在音乐版权获取过程中

需要着重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电视综艺节目获取音乐版权需获得哪

些权利

《著作权法》 第十条规定了著作权的 17 项

内容。其中，著作人身权 4 项，著作财产权 12

项，兜底性权利 1 项。就综艺节目制作、传播

而言，会使用到的权利有复制权、发行权、表

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广播权、改

编权、放映权等。在音乐版权获权过程中，获

得上述权利则可以完全覆盖综艺节目从制作、

发行、传播到后续开发等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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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音乐版权人很难同

意上述全部权利，或者说，上述权利范围太宽

泛以致音乐版权人不敢授权这么多项权利。如

果强行要求音乐版权人授权这些权利，则会陷

入谈判僵局，很难继续推进。

因此，用语言描述音乐的使用方式成了双

方都容易接受的形式，即“为录制、播出 XX

节目，对授权音乐作品进行改编/重新编曲，并

邀请 XX 嘉宾翻唱/演唱，该节目在录音、录像

并制作完成后，节目的音视频 （包括正片、片

段和花絮） 可按本合同约定进行使用、发行和

传播。”不论是音乐版权市场较为成熟的港台地

区还是音乐版权市场起步较晚的大陆地区，这

种形式都比较容易获得认可和接受。

二、如何界定改编权

在众多需要获得的权利中，改编权是一个

比较尴尬的存在。尴尬在于，节目制作方认为

自己节目对音乐的使用是改编，但是音乐版权

人认为并不是。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截然相反

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音乐作品词曲的唯一

性及改编作品的权利归属。

为了保护音乐作品词曲的唯一性，将音乐

作品的价值最大化，音乐版权人会限制他人对

音乐作品的改编性使用，如想获得改编权的授

权，则需要额外付费，且改编后的作品应当归

属于原音乐版权人。音乐版权人的这种要求恰

恰是节目制作方难以接受的。因为，在已经就

节目使用音乐付过一笔费用之后，节目制作方

并不愿意再付一笔费用。而且，一首歌从被节

目组选定到邀请制作人重新编曲配器，邀请乐

队现场伴奏到歌手现场演唱，再到录制成节目

呈现在观众面前，节目制作方花费了巨大的人

力财力物力。因此，改编后作品的归属理应归

属于节目制作方，这也符合法律的规定。

音乐版权人和节目制作方对改编权的争议

主要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但实际上，节目制作

对音乐的使用会否涉及到改编权的使用，还存

有争议。

《著作权法》 对改编权的定义为“改变作

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①这

包括了改编权的三个基本属性：改变作品、独

创性、新作品。改变作品，是在使用原作品内

容的基础上，对原作品进行修改，将原作品改

变题材、类型、扩写、缩写或改写等，如果不

以原作品为基础的创作，那就是重新创作 （原

创）；独创性，是要求独立创作，要求作品的思

想 （构思） 与表达具有独立性；新作品，是就

原作而言，具有新的表达，没有新的表达就不

能称之为新作品，不能算是改编。

但是，除了这一规定外，法律并没有给出

可以判断是否构成改编权的客观标准，改编权

的判定只能作为个案处理。2018 年，北京市海

淀区法院在对歌曲 《一封家书》 著作权侵权纠

纷判决中，对音乐 （词、曲） 改编做了详细论

证。关于歌词的改编，《一封家书》的独创性体

现在“将家书形式与歌词结合起来用于音乐的

表达”②，涉案视频的歌词同样采用了这种表达

方式。而且，涉案视频的歌词结合时代背景，

替换了原歌词的部分内容，并“加入了具有独

创性的内容，是在使用歌曲 《一封家书》 独创

性表达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表达，构成对歌

曲《一封家书》歌词的改编”③。对于曲谱的改

编，《一封家书》的曲谱与涉案视频曲谱有相同

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起

音、落音、骨干音以及旋律基本相似，歌曲风

格、旋律走向亦相似；不同之处体现在：整体

时长、表演方式、过门旋律不同，部分语句有

一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且加入了

说唱形式。”④因此，涉案视频曲谱使用了与

《一封家书》基本相同的内容，并对原有旋律作

了创造性修改，使改编部分的曲谱与原有曲谱

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作品 （即涉案视频作

品），构成对《一封家书》曲谱的改编。从整体

对比来看，两首歌名称相同，首尾歌词相同，

曲谱旋律也相似，“使人在听到涉案视频歌曲时

便会联想到歌曲《一封家书》”⑤。综上，法院

认定涉案视频的词曲构成对歌曲 《一封家书》

词曲的改编，侵犯了作者对歌曲 《一封家书》

词曲享有的改编权。

在节目制作方多将“音乐改编”作为节目

的一大看点进行宣传的大背景下，综合上述法

条和判例可以看出，节目对音乐的使用/重新编

业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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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改编还是要视个案进

行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音乐版权获取

的角度来看，本文建议在不增加授权成本以及

双方对改编作品的版权归属作出妥善安排的前

提下，可以要求改编权的授权；如不能满足这

个前提，则可以忽略改编权，毕竟对节目的后

续传播及开发不会构成障碍。

三、合理的授权期限

在电视综艺节目作为背景音乐、插曲、主

题曲等方式使用中的音乐多为音乐版权人提供

的原声，而且音乐和画面是可以分割的。音乐

类综艺节目对音乐的使用则与此不同，使用方

式主要是翻唱 （现场表演），音乐和画面融为一

体，不可分割。相同之处在于，不管是作为背

景音乐、插曲、主题曲的使用，还是用于翻唱

（现场表演） 的使用，其实都只使用了“一次”，

而后随节目传播。因此，授权期限应当是传播

时间，而不应当是音乐版权人认为的使用时间。

因为“使用”这个动作在将音乐剪辑进节目视

频那一刻或在摄像机将现场演唱画面拍摄下来

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如果授权期限只是这一

刻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授权期限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节目制作方也是不公平的。

影音可分的背景音乐式的使用，音乐授权

期限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授权期限到期后可以

直接将该音乐删除即可。但是考虑到作为背景

音乐、插曲、主题曲的音乐对于节目的气氛的

烘托作用以及删除会使节目效果大打折扣，一

般也要求授权期限为著作权的法定保护期限。

但是，一首歌经过歌手的翻唱 （现场表演）

被录制成节目之后，现场演唱的 LIVE 版本的

音乐与视频画面是同步的、不可分割的。如果

授权期限到期后要将音乐删除，就意味着节目

将变成“默剧”，不仅观赏性大大降低，而且也

损害了节目制作方所享有的完整版权。因此，

限制授权期限 （传播时间） 是不合理的，综艺

节目中的音乐授权期限也应当是著作权的法定

保护期限。

基于综艺节目开发的需要，节目制作方会

将现场演唱的 LIVE 版音频授权给互联网音频

平台，如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等

上线传播。这种单音频上线传播的开发模式

给音乐原声带造成了分流，使得音乐版权人

在授权时往往会限制 LIVE 版单音频的上线传

播时间。因此，对于授权期限，目前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也是双方妥协的授权模式：即影

音同步的节目视频的授权期限是著作权的法

定保护期限，而授权音乐单音频上线传播的

时间是 X 年。

四、结语

在音乐对于电视综艺节目的重要性越来越

凸显，而在我国大陆地区音乐版权市场又尚未

完善的背景下，音乐版权的获取及谈判可能还

会遇到其他问题，这有赖于音乐版权人和节目

制作方的共同推进及协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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